附件5：「交通部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」計畫(108-109年)
補助經費編列原則
ㄧ、經費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
(1) 計畫主持人、協同主持人、博士後專任研究人員1名及碩士級專任研究人員(專案經理)1名之薪資費用於人事費編列，其餘人員費用可於業務費支應，且該人員工作項目需與計畫內容相關(如單一兼任人員或計畫支領金額超過10萬元以上，則須適用政府採購法規定)。
(2) 為計畫執行之實際所需，除人事費不得流用外，業務費各項經費得互相調整勻支。
(3) 交通部補助經費不得編列資本門(設備採購費)及管理費。
二、計畫人員人事費編列原則及注意事項
(1) 博士後專任研究人員職級至少須助理研究員級以上，專任專案經理職級以研究助理級及助理研究員級為限。
(2) 計畫人員人事編列標準及注意事項如下表，其每月支領薪資不得高於編列標準。
1. 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：不得高於以下標準
	類別
	每月酬勞

	
	教授級
	副教授級
	助理教授級

	1.主持人
	24,000
	22,000
	18,000

	2.協同主持人
	19,000
	16,000
	14,000

	備註
	[bookmark: _GoBack]1.研究主持人須具備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，且須從事3年專任教職資歷以上資格者或據相當資歷者。
2.協同主持人須具備助理教授（含）以上資格者或據相當資歷者。


2. 專任研究人員：不得高於以下標準
	職級
	月（全）薪

	1.研究員級
	112,100

	2.副研究員級
	101,000

	3.助理研究員級
	91,000

	4.研究助理
	44,000

	註：各類職級之對應如下：
(1)博士後專任研究人員
研究員級：博士滿5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。
副研究員級：博士滿3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。
助理研究員級：具博士學位。
(2)專案經理
助理研究員級：碩士滿4年以上之研究經驗者。
研究助理級：具碩士學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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